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獎勵優秀學生頒發獎學金實施要點 
九十五年十一月訂定

                                                       96.10.01第一次修訂
97.09.08第二次修訂

98.01.19第三次修訂

                                                        99.01.20第四次修訂

                                                             100.06.30第五次修訂
                                                             103.11.25第六次修訂
1、 主旨：為獎勵優秀學生,激勵學生努力向學、開發潛能、提昇學生素質、發揚校譽，特訂定本獎學金頒發要點o

貳、 獎學金頒發類別、標準：
     一、學科成績及對外學藝活動方面：
       （一）國中部                                 

	 考 試 別
	獎 學 金 頒 發 標 準 
	   金   額 
	 備   註

	 段  考
	1. 各年級前三名（但有一科成績未達90分者，僅依第三名標準給獎。) 
2.各科成績均達90分以上，未能  

列入前三名者，悉按第三名標準給獎，平均九十分以上者按第三名標準給獎。

3.如該班無人達上開標準，則該班總分第一名按第三名標準給獎。但平均未達60分者不予獎勵。
	 第一名 500元

        300

 第二名 300元

        200

 第三名 200元

        100
	1. 未達頒發標準，該項獎目從缺。
2. 班級前三名同學由校長
        第一名

於升旗典禮，頒發獎狀，

    第二名、第三名及領取

　　獎金同學則於原地立，以達鼓勵表揚之效

3. 參加縣級、區域型或國家級學藝活動，團體獎獎金由參加學生平分，獲團體優勝者，獎金依參賽人數加倍(上限5倍)，由有關同學平分之。
4. 特優視同第一名，優等視同第二名，甲等視同第三名，佳作(優選、入選)比照第四名；國家級學藝活動取前三名時，佳作(優選、入選)比照第四名，取前六名時比照第七名。
5. 學科競試名次之採計分開或各科合併，依競試辦法之規定。



	 模擬考

   
	17分以上未滿19分
	 100元
	

	
	19分以上未滿21分
	 200元 
	

	
	21分以上 
	 300元  
	

	參加縣級

學藝活動
	 前 3名/佳作


	第1名：500元 第2名：300元

第3名：200元  佳 作：100元
	

	參加區域型

學藝活動
	前 6 名


	第1名 800元 第2名 600元

第3名 400元  第4名 300元

第5名 200元  第6名 100元
	

	參加國家級

學藝活動


	前 8 名/佳作

	第1名 1000元 第2名 800元

第3名 600元 第4名 500元

第5名 400元  第6名300元
第7名 200元  第8名 200元

佳作   100元
	


     （二）高中部
	考 試 別
	獎 學 金 頒 發 標 準 
	   金   額 
	 備    註

	 段  考
	1.班級前三名且平均分數達85分以上者，獎金500元300
2. 班級前三名且平均分數達80分以上者，獎金300元200
3.如該班無人達到上述標準，則該班總分第一名給予獎金200元。但平均未達

                 100

60分者不予獎勵。
	 
	1. 未達頒發標準，該項獎目從缺。
2. 班級前三名同學由校長
        第一名

於升旗典禮，頒發獎狀，

    第二名、第三名及領取

　　獎金同學則於原地立，以達鼓勵表揚之效

3. 參加縣級、區域型或國家級學藝活動，團體獎獎金由參加學生平分，獲團體優勝者，獎金依參賽人數加倍(上限5倍)，由有關同學平分之。
4. 特優視同第一名，優等視同第二名，甲等視同第三名，佳作(優選、入選)比照第四名；國家級學藝活動取前三名時，佳作(優選、入選)比照第四名，取前六名時比照第七名。
5. 學科競試名次之採計分開或各科合併，依競試辦法之規定。



	復習考、

模擬考
	高三（分社會組與自然組）：

各組前5名
	第1名：500元300
第2名：400元200
第3名：300元200
第4名：200元100
第5名：100元100
	

	英文會考

（每月1次）
	經英文領域會議決議之會考範圍

1.會考分數達90分以上者

2.會考分數達80分以上者
若該次頒發金額超過3000元，則依成績擇優發給獎金至以上金額為止。
	200元

100元
	

	參加縣級

學藝活動
	 前 3名/佳作


	第1名：300元 第2名：200元

第3名：100元  佳 作：100元
	

	參加區域型

學藝活動
	前 6 名


	第1名 800元 第2名 600元

第3名 400元  第4名 300元

第5名 200元  第6名 100元
	

	參加國家級

學藝活動


	前 6 名


	第1名 1000元 第2名 800元

第3名 600元 第4名 500元

第5名 400元  第6名300元
第7名 200元  第8名 200元

佳作   100元
	


二、體育獎學金頒發類別　標準
	 比賽等級
	體育獎學金頒發標準
	　　金　額
	　備　　註

	縣級比賽

（高中部）
	一、凡參加縣內各單項體育活動比賽

個人榮獲前三名者。
二、團體（五人以上之團隊）比賽

說明：

1、不足六隊時，四至五隊取二名，三隊以下取一名 

2、獎金為個人獎金之五倍
	第一名　300元

第二名　200元

第三名　100元


	1. 以主辦單位核發獎狀為準。

2. 接力賽優勝者各隊員均照個人獎標準頒發獎金。

3. 球隊比賽所得獎金由隊員均分或以其他適當方式處理之。

4. 各項比賽均以主辦單位之獎狀或獎牌為準。 

         

	縣級比賽

（國中部）
	一、凡參加縣內各單項體育活動比賽

個人榮獲前六名者。
二、團體（五人以上之團隊）比賽

說明：

1、不足八隊時，六至七隊取三名，四至五隊取二名，三隊以下取一名 

2、獎金為個人獎金之五倍
	第一名　500元

第二名　400元

第三名　300元

第四名  200元

第五名  100元

第六名  100元
	5. 

	國家級比賽
	一、七縣市以上單項體育活動比賽，個人榮獲前八名者

二、團體（五人以上之團隊）比賽

說明：

1、不足八隊時，六至七隊取四名；四至五隊取二名，三隊以下取一名 

2、獎金為個人獎金之五倍
	第一名 1000元

第二名 800元

第三名 600元

第四名 500元

第五名 400元

第六名 300元

第七名 200元

第八名 100元
	


參、.經費來源：由家長會長、家長委員、顧問及地方熱心教育人士捐獻支付 。

肆、本辦法由家長會磋商並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